附件2
海南大学2022年度优秀学生会评议考核指标体系


	考评项目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落实情况
（例：4+3+3）
	考评
得分

	（一）
思
想
引
领
（25分）
	1.发挥学生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优势（10分）
	学生会组织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不少于2次（4分，一次2分）；开展大学生思想状况调研活动不少于1次，得出相关调研成果或结论（3分，一次2分，有相关调研成果或结论加1分）；围绕学生工作重心，以书院学生的真切诉求为根本基点，能够真正代表、维护和实现广大学生的根本利益（3分）。
	
	

	
	2.坚持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始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（6分）
	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二十大”重要讲话精神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；紧跟党团时事热点，组织“院－班”两级集中学习；充分利用好院学公众号，定期开展时事政治的宣传工作（2分）。（以上三点，活动开展为1分，根据佐证材料和实际情况，活动开展优秀为2分，良好1分、应付不得分。）
	
	

	
	3.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，传递爱国情怀，坚定制度自信（9分）
	深入学习团十八大历次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动员广大团员青年，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扎实有效地开展青年主题教育活动（3分，活动开展为1分，优秀为3分，良好为2分）；结合党史学习教育、二十届一中全会、乡村振兴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重大事件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、新中国成立73周年、“五四运动”103周年等重大纪念日，精心策划开展各类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和相关纪念活动（4分，一项主题活动0.5分，满分2分；优秀为2分，良好为1分，应付不得分）；通过网络平台、宣传栏等形式宣传疫情防控的感悟、疫情防控主题小故事和疫情防控科学防护小知识，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，传递爱国情怀，坚定理想信念（2分，活动开展为1分，优秀为2分）。
	
	

	（二）
组
织
建
设
（29分）
	4.推动学生会深化改革（13分）
	学生会组织坚持精简原则，明确组织架构，工作部门数量不超过6个，并未设置其他职能组织（2分，未达标不得申报优秀学生会（标兵））；主席团成员人数不超过3人，工作人员人数不超过30人（2分，未达标不得申报优秀学生会（标兵））；明确遴选条件，严格遴选程序，工作人员全部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（1.5分）；学习成绩符合要求，学年平均绩点排名在专业前30%内，且无课业不及格情况（1.5分）；每年一次规范召开学生代表大会，并差额选举新一届主席团成员（2分）；学生会组织的建设纳入书院党建工作整体规划，党组织定期听取工作汇报，研究决定重大事项（1分）；落实每年两次（春季、秋季）学生会工作人员的培训制度（1分）；加强对学生会干部的管理和考核监督，落实《学生会干部自律公约》，树立“要做学生友，不做学生官”的鲜明导向（1分）；明确书院团委书记（负责人）作为学生会的指导老师（1分）。
	
	

	
	5.坚持从严治会，落实《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干部自律公约》（8分）
	与校学生会加强交流，相互学习，按时参加主席团联席会议和权益服务负责人座谈会，积极分享组织管理和校园活动等工作经验（2分）；推荐优秀学生干部到校学生会组织任职，担任职务（部长级别以上）且工作成绩出色，部门负责人加0.5分，主席团成员加1分（2分）；制定实行完善、合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学生会章程、学生代表大会制度、述职评议制度、评选考核制度等（2分）；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等时，依据评议结果择优提名，未与其岗位简单挂钩（1分）；积极推荐学生会组织中优秀成员加入党组织（1分）。
	
	

	
	6.贯彻落实《海南大学
学生会组织改革实施方案》（8分）
	优化学生会组织体系、创新工作机制等要求，学生会组织各部门职能应有所创新改革，规范合理，分工要明确，职责分明，着重提高工作效率（2分）；工作办公有场所，文体活动有阵地，宣传教育有平台等（2分）；建立有QQ群、微信群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，并做到定时保质保量推送消息（2分）；严格执行归档制度，重要会议以及常态化活动结束后需形成规范的材料压缩包，换届时应做好交接工作（1分）；积极落实“校－院－班”三级联动机制，在“院－班”联动上有所创新，同时当好“校－班”之间的桥梁（1分）。
	
	

	（三）
文
体
活
动
（25分）
	7.积极协助并参加校园各项比赛活动（10分）
	积极组织书院代表队参加校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比赛，运动会、十佳歌手、中文演讲比赛、篮球赛、辩论赛和征文比赛等（10分）（书院中有同学或者代表队参与一项活动得1分，满分5分；活动获奖加分不超过5分，第一名或一等奖加1分，第二名或二等奖加0.5分，第三名或三等奖加0.2分）。
	
	

	
	8.广泛开展独特性的文化活动，大力促进活动团队组织（9分）
	成立院级体育文艺团体（队）并组织进行日常训练，如舞蹈队、篮球队、辩论队（2分，需要提供人员名单和佐证材料）；组织开展优质且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体育活动（4分）；紧密结合书院专业特色，内容形式新颖，影响力大，成效显著（3分，书院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如活动说明、简介等）。
	
	

	
	9.持续加强网上学联组织建设（6分）
	利用微信、微博、抖音、快手、B站等新媒体平台，构建线上线下融合、矩阵工作联动、资源整合共享工作机制，提升书院学生会新媒体应用的协作能力和专业化水平（1.5分）；鼓励和引导青年学生关注省学联官方微信公众号“海南省学联”、校学生会微信公众平台“海南大学学生会”和微博“海南大学学生会”，并积极宣传（1分）；院学公众号/微博积极转发校学生会推文/微博（每转发5篇加0.5分，最高不超过1.5分）（1.5分）；积极发动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与学联相关活动的网上投票（1分）；结合书院特色活动，创建书院新媒体应用特色标识和品牌（1分）。
	
	

	（四）
权
益
维
护
（21分）
	10.建立维权三级联动机制，确保维权工作有序进行，推动工作规范化，制度化（21分）
	建立院、班学生权益维护体系，强化集中反映学生意愿的职能，及时收集、听取涉及广大同学切身利益和普遍诉求的问题，并及时跟进推动问题解决（4分，活动开展为2分，根据材料和实际情况，活动开展优秀为4分）；组织开展2022年全国、海南省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，每提交一个政协提案加0.5分，最高不超过3分（3分）；推动“平安校园”建设，开展安全自救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卫生安全、社交安全、网络安全、心理健康、禁毒防艾、反电信诈骗等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生自我保护教育活动（4分，活动开展为3分，根据材料和实际情况，活动开展优秀为4分）；开展“无毒校园”创建活动，结合青年学生实际需求和兴趣爱好特点开展禁毒教育宣传活动，制作禁毒宣传产品（5分）；书院学生会组织有明确承担维权职能的工作部门，无任何不良记录，且公信力及影响力强（1分）；在书院各班中设置权益委员，要求单独设置或由副班长兼任，无副班长的书院可由生活委员兼任（1分）；推广“青心驿站”系列活动和海南大学学生会“权益帮帮团”学生维权平台，让各年级同学都对“青心驿站”系列活动和“权益帮帮团”平台有所了解，熟悉相关内容和权益问题反馈流程（1分）；组织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权益维护宣传活动（2分）。
	
	

	加
分
项
目
	1.加分项目（最高不超过8分）
	1.积极参加全国、海南省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，获校级推选每1项加0.5分，获省级奖项每1项加1分，获国家级奖项每1项加3分，相同项目不可重复加分，最高不超过3分；
2.微信推送、视频等作品被“海大青年汇”“海南大学学生会”等媒体全篇幅转载，每1篇加0.2分，最高不超过1分；
3.院学生会相关工作或书院团队被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媒体报道，每1篇加0.25分，最高不超过1分；
4.积极承办校学生会主办的各项活动并取得良好效果，一次活动加0.5分，最高不超过2分；5.组织开展跨书院联合活动、工作交流等，一次活动加0.5分，最高不超过1分。6.如未在以上条款内，基层书院会组织认为有必要申报加分的（该项目须由共青团和学联系统主办），提交材料经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研究后视情况加分。
	
	

	合计
	108分
	
	




